钦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钦州市水网建设规划的批复

钦政函〔2024〕94号

市水利局：

《钦州市水利局关于审批钦州市水网建设规划的请示》（钦市水〔2024〕75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钦州市水网建设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请你局牵头会同各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二、《规划》实施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，按照《广西水网建设总体方案（2023－2035年）》部署要求，加快推进我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大力推动各层级水网有效衔接，着力构建“安全、高效、清洁、融合”的钦州水网。

三、你局要按照《规划》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项目管理，加强科教人才培养，强化监管考核，切实推进我市现代水网建设。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抓好《规划》具体任务落实。

四、你局要加强对《规划》实施情况的跟踪研判，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、总结新经验，重大问题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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